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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臨床心理學碩士班評估與輔導辦法 

第一條 目的 

協助待加強的碩士生在臨床實習前的準備工作，以及確定學生論文進度。 

第二條 評估與輔導時程 

一、碩一新生：公告本辦法給碩士班新生。 

二、碩二上開學前進行第一次評估：進行評估並將評估結果通知待加強之學

生，開始進行為期半年之輔導。 

三、碩二下開學前進行第二次評估：再次評估待加強之學生，如不通過則繼

續進行兩個月之輔導。 

四、第二次評估若未通過，則持續進行輔導，並每兩個月進行評估一次。 

五、碩四下開學前尚未完成學位論文者，須提系務會議討論，並由指導教

授持續輔導。 

第三條 評估方法 

一、由系務會議針對評估向度討論，以共識決為主。 

二、評估向度： 

1.課業表現含臨床實務操作。 

2.論文進度。論文進度之原則：一上結束時確定指導老師；一下結束時

確定題目；二上結束時完成第 1-3 章及送 IRB 審查；二下結束時收集資

料及完成第 4-5章。 

3.學習動機。 

第四條 評估結果 

一、每位學生以「通過」或「待加強」表示評估結果。 

二、對每位待加強學生，系務會議須於「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臨床心理學

碩士班評估與輔導表格」(以下簡稱輔導表格)明確列出待加強事項與建議輔

導事項。 

第五條 輔導期間 

一、實習委員會與論文指導教授共同負責監督待加強學生之進度，並依｢中山

醫學大學心理學系暨臨床心理碩士班學生輔導作業要點｣落實輔導。 

二、待加強學生須在下次評估前，填寫輔導表格中的自我改善情形，並附上

相關佐證，做為下次評估之參考依據。 

三、待加強學生在輔導期間，無法經實習委員會推薦至機構進行全職實習。 

四、評估通過且經實習委員會推薦至機構進行全職實習之學生，發生待加強

情事，實習委員會得視情況通知全職實習機構。 

五、學生在修業年限最後一學期尚未完成論文口試，須於學期初參與研究輔

導座談會，說明預計的研究進度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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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相關附件： 無 

※修正記錄： 103年 05月 20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六次系務會議 

 108年 03月 19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 

 108年 12月 17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 

 110年 02月 23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 

 113年 01月 09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六次系務會議 

 113年 10月 24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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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臨床心理學碩士班評估與輔導表格 
 

___年___月___日___學年度第___學期第___次系務會議通過 

待加強同學學號 ___________ 

 

項次 待加強事項 

(系務會議) 

建議輔導事項 

(系務會議) 

自我改善情形 

(學生) 

1.    

2.    

3.    

 

 


